《水稻苗情遥感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团体标准立项要求制定，为规范水稻苗情遥感监测工作的数据采集、处理流程、成果制作等环节，提供科学统一的技术依据，由苏州市农业科学院牵头提出，联合苏州市农业信息中心、苏州市吴江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苏州市吴中区农业环境与土壤肥料站、苏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昆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共同参与制定。计划开始时间2026年3月1日，计划完成时间2026年6月30日。
（二）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立项阶段
水稻是我国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之一，其苗情监测是农业生产管理的关键环节。长期以来，水稻苗情监测主要依赖人工田间调查，存在效率低、成本高、时效性差等突出问题，难以满足现代农业精准化管理的需求。随着GF-1、HJ-CCD、Sentinel-2等中高分辨率卫星的广泛应用，遥感技术已成为突破传统监测瓶颈的必然选择，但当前水稻苗情遥感监测工作尚缺乏统一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
在此背景下，苏州市农业科学院联合相关农业技术推广单位，于2026年3月提出《水稻苗情遥感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立项申请，旨在建立科学、规范、可操作的遥感监测技术体系，统一监测标准、保障数据质量、促进技术推广应用。
2.组建工作组，形成标准草案
通过立项评审后，苏州市农业科学院公开征集参编单位，组建了由农业遥感、智慧农业、植物保护、土壤肥料、粮油栽培、地理信息系统等多领域专家构成的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结合江苏省水稻主产区（种植面积超3000万亩）的实际情况，参考GB/T 15968-2008《遥感影像平面图制作规范》、GB/T 30115-2013《卫星遥感影像植被指数产品规范》、GB/T 34808-2017《农业气象观测规范》等现有国家标准，以及美国农业部、欧盟在农业遥感监测方面的技术经验，形成标准草案。
起草小组针对卫星影像数据源选择、植被指数计算、纹理参数提取、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几何校正、统计建模及精度评价等关键技术环节开展内部研讨，邀请了农业遥感领域专家和相关技术人员对标准进行指导，最终对标准编制工作重点、制定依据和编制原则形成共识，于2026年4月3日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分工
本标准由苏州市农业科学院、苏州市农业信息中心、苏州市吴江区农业技术服务中心、苏州市吴中区农业环境与土壤肥料站、苏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昆山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等单位共同起草。
主要成员：王敦亮、田婷、周君、陶玥玥、李瑞、刘好丽、李晓峰、姜光明、严凯、娄丽娟、许俊伟、何其全等人。其中，王敦亮负责总体框架设计和技术统筹，田婷负责农业信息技术内容编制，周君、陶玥玥负责农学参数与遥感指标关联性研究，其他成员分别负责数据预处理、专题图制作、报告编写规范等具体技术内容的起草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制定高度契合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和数字农业建设需求，旨在推动水稻生产管理方式从传统经验型向现代科技型转变，为农业大数据平台建设、智能决策系统开发提供标准化数据支撑。
在标准编制格式方面，该标准的编制依据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在起草过程中，广泛收集查阅了国内相关标准和国外先进技术文献，结合江苏省及类似稻区水稻种植特点，遵循科学性、先进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确保标准既符合遥感技术发展趋势，又满足基层农业技术推广的实际需求。
（二）主要内容
该标准适用于江苏省及类似稻区水稻苗情遥感监测工作，涵盖数据采集、预测过程、专题图制作和报告编写等全流程环节。
标准详细规定了卫星影像数据源选择标准（包括GF-1、HJ-CCD、Sentinel-2等中高分辨率卫星）、坐标投影系统要求、植被指数（如归一化植被指数NDVI等）与纹理参数计算方法；明确了农学样点调查的布点原则、调查指标和采样规范；规范了遥感数据预处理的技术流程，包括辐射定标、大气校正、几何校正等步骤；建立了基于相关性分析、敏感指数筛选、模型构建与精度评价的统计分析方法体系；并对专题图制作要素、报告编写内容等成果产出作出了具体规定，确保监测成果的规范性和实用性。
三、主要评价指标体系及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主要参考国内外成熟的遥感影像处理规范和农业遥感应用实践，包括卫星影像空间分辨率要求、植被指数计算精度、几何校正误差限值、模型预测精度评价指标等。标准起草过程中，起草单位已利用江苏省水稻种植区进行了方法验证，证实技术路线可行，数据处理方法科学有效。
四、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中不涉及知识产权。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通过制定《水稻苗情遥感监测技术规程》，有助于建立科学统一的水稻苗情遥感监测技术体系，提升监测工作的时效性和准确性，为政府部门决策、农业生产指导、灾害预警评估等提供可靠的技术支撑。本标准的实施将促进遥感信息技术与现代农业生产深度融合，推动农业信息资源的整合共享和深度应用，为数字乡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提供技术保障。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分析情况
国际方面，美国农业部依托Landsat、MODIS等卫星数据建立了作物长势监测与产量预测业务化系统，欧盟通过Sentinel系列卫星实现了农作物种植分布和生长状况的自动化监测，并制定了数据产品质量控制规范。国外标准多侧重于数据产品规范和质量控制，而在结合农学参数、构建本地化监测模型方面的技术标准相对较少。
本标准在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江苏省水稻种植制度特点，重点填补了国内水稻苗情遥感监测专项标准的空白，在农学参数与遥感指标融合、本地化监测模型构建等方面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该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内容无矛盾和冲突。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在审定、报批后尽快颁布，苏州市人工智能行业协会及时组织宣贯和实施。因本标准首次制定，技术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建议本标准发布即实施。各参与单位应在江苏省及类似稻区积极开展标准应用示范，组织农业技术人员培训，推动标准的广泛应用。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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